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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2月19日
發文字號：中大教發字第113110010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 

主旨：檢送本校「一對一課業輔導」制度說明與相關表單，請各
單位配合辦理，並轉知教師實施。

說明：
一、為厚實專業基礎課程課業輔導，並配合學生學習需求，教

務處推動免費一對一課業輔導制度，請多加利用。
二、申請輔導科目以當學期之必修、必選修為主，該科目前次

修課紀錄應為不及格、停修，或前學期（年）休學核定在
案者。

三、請至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官網-學生專區下載相關資料，
填妥後以紙本繳交至教發中心：

(一)一對一課輔申請表：請雙面列印，申請人、教學助理、
推薦教師皆需填妥，請系辦核章後方可繳交。 

(二)獎助生暨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僱型態同意書：請勾選
學生兼任助理、指定代理人處由該科教師或系主任簽
章。

(三)員工個人資料保密同意書：請簽名後於職稱處填寫工讀
生。 

四、本業務即日起至113年3月8日前受理報名，獲補助名單將
於3月15日前通知。請各教學單位彙整申請學生之相關資
料，核章完畢後繳交至教學發展中心，俾利辦理後續事
宜。

五、欲擔任課輔小老師者，須參加本中心辦理之TA培訓活動（
3/25溝通與表達與輔導技巧），請於三月至portal活動報
名系統登記參加。

 
正本：本校生命科學系、理學院學士班、資訊電機學院學士班、文學院、中國文學

系、英美語文學系、法國語文學系、哲學研究所、藝術學研究所、歷史研究
所、學習與教學研究所、師資培育中心、理學院、物理學系、數學系、化學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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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、統計研究所、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、天文研究所、科學教育中心、工學
院、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、土木工程學系、機械工程學系、能源工程研究
所、環境工程研究所、營建管理研究所、材料科學與工程研究所、國際永續發
展碩士在職專班、管理學院、企業管理學系、資訊管理學系、財務金融學系、
經濟學系、會計研究所、產業經濟研究所、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、工業管理研
究所、高階企管碩士班(EMBA)、資訊電機學院、電機工程學系、資訊工程學
系、通訊工程學系、網路學習科技研究所、地球科學學院、地球科學系、大氣
科學系、太空科學與工程研究所、應用地質研究所、水文及海洋科學研究所、
客家學院、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、法律與政府研究所、生醫理工學院、認
知神經科學研究所、生醫科學與工程學系、總教學中心、通識教育中心、語言
中心、體育室、藝文中心、工學院學士班
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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